
一、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

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预算金

额 

（万元） 

最高限价

（万元）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01 
彩色超声诊断仪

等维保服务 
251.50 251.50 1 项 

彩色超声诊断仪、经食道心脏探

头维保服务 

02 CT 等维保服务 567.00 567.00 1 项 

CT、正电子发射型磁共振成像系

统、移动 C形臂 X线机等维保服

务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为 CT、超声等影像设备维保服务选择供应商。 

二、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实施时间：1年。 

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合同文本 

3. 包装和运输（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5. 保险（如适用） 

三、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为 CT、超声等影像设备维保服务购置项目选择供应商，投标人应根据招标

文件所提出的采购需求，制定具体服务方案，确保服务质量符合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

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符合已颁布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如果这些标

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 



  

1.3.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3.1 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详见具体服务内容及要

求。 

3.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详见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 

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4.1 投标人在响应采购需求时，应就“维保服务要求”进行逐条响应，并注明响内容或

证明材料查询页码。如投标人未就“维保服务要求”进行逐条响应或未提供的证明材料

或提供的技术支持资料与所投项目不一致或不能体现招标文件的技术要求的，评标委员

会可不予承认，并可认为该应答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由此产生的评标风险，由投标人

自行承担。 

5. 服务内容及要求 

第1包： 

一、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 设备型号 数量（台） 

1 彩色超声诊断仪 Sparq 3 

2 彩色超声诊断仪 IU22 9 

3 彩色超声诊断仪 IU ELITE 5 

4 彩色超声诊断仪 IE33 2 

5 彩色超声诊断仪 HD15 1 

6 彩色超声诊断仪 EPIQ7C 1 

7 彩色超声诊断仪 EPIQ5 13 

8 彩色超声诊断仪 Epiq 7 1 

9 彩色超声诊断仪 CX50 17 

10 彩色超声诊断仪 CX30 3 

11 经食道探头 X7-2T 
2 

12 经食道探头 X7-3T 



  

二、维保服务要求： 

1. 维保内容：55 台彩超设备一年主机保修及 2把经食道探头保修服务。 

2.供应商应提供全保服务（含零配件、维修人员所有费用），供应商需提供书面承诺并

加盖公章，明确服务范围涵盖维保设备的所有零备件和人工，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3.供应商需保证超声设备主机及所配二维、三维及经食道探头的正常使用，主机备件以

及探头出现故障时，应及时免费进行换新服务。供应商需提供书面承诺并加盖公章。 

4.供应商需提供免费服务电话或免费维修电话，每年 365 天开通，7*24 小时提供服务，

具备远程故障排除能力，供应商应提供详细应答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在线值班工程师数

量，资质等文件。 

5.保修设备发生故障，供应商应接到维修通知后，在线工程师电话响应时间不超过 30 分

钟，工程师在电话指导保修设备操作人员仍不能排除故障时，维修工程师现场到达时间

不超过 24 小时。国内备件到货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国际备件到货时间不超过 72 小时。 

6.供应商应保证维保设备开机率保证≥90%，如不能满足，则需以 1比 2顺延保修天数。 

7.最终服务商须设有至少一个库房，其存量要保障 90%以上的需用备件国内有库存。 

8.任何经供应商使用的备件须保证经过原厂安全和性能检测合格。供应商需直接提供设

备制造商出具的备件供应证明，若不能提供则需提供备件供应渠道的原厂备件供应证明

（设备制造商出具）以及供应商和备件供应渠道之间的合作证明。 

9.备件更换式维修：最终服务商所提供的全部零配件，均为全新原厂零配件或等标准配

件，不会使用二手零配件，旧设备拆机零备件和其它生产厂家的兼容零配件等，并有可

以追溯的序列代码，可随时提供电话查询该代码有效性，如出现上述任一情况，采购人

有权随时中止合同并依实际损失索赔。供应商需提供过往 3个月的零配件进口报关手续

和零配件为原厂合格配件证明。包含但不限于备件供应商与备件生产厂家的合作证明，

或提供书面承诺书。 

10.对服务产品具有持续提供平台升级、软件更新的能力，此要求须提供设备制造商出

具的证明的文件材料以证明供给的软件并非盗版。若不能提供制造商证明材料则需提供

软件供应商所持有的原厂软件证明（由设备制造商出具）以及供应商和软件供应商的合



  

作证明。 

▲11. 最终服务商须承诺中标后在配专职服务北京地区工程师 2名或以上，签署合同时

须提供工程师所取得的设备制造商或其授权机构颁发的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供应商需

提供书面承诺。 

12. 每年至少为每台设备进行全方位及正规保养 1次，并提供保养清单及保养报告。 

13. 维修更换的备品备件在安装更换前提供全部的正规渠道证明资料，如报关单、原产

地证明、税票等，经院方确认后方可予以更换，供应商需提供书面承诺并加盖公章。 

14.保障超声设备的使用性能： 

14.1 所有探头晶振缺损≤3% 

14.2 心脏图像分辨率衰减≤5%；心脏图像测量误差≤5% 

14.3 小器官图像分辨率衰减≤3%；小器官图像测量误差≤3% 

14.4 腹部图像分辨率衰减≤5%；腹部图像测量误差≤5% 

三、其他要求： 

1、供应商具有同类服务的成功案例。 

2、供应商具有维保服务方案、应急方案以及针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 

3、供应商具有满足维保要求的售后团队、响应及时，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考核机制，

以及完善的培训体系和培训计划。 

 

 

  



  

第2包： 

1 设备保修要求：整机全保， 清单如下： 

序号 设备 设备型号 数量（台） 

1 CT REVOLUTION 1 

2 CT HD750 1 

3 正电子发射型磁共振成像系统 DISCOVERY PET/MR 1 

4 移动 C 形臂 X 线机 OEC9900 1 

                                                                                                                             

2 维保服务要求： 

2.1 供应商必须提供400/800免费服务电话或免费维修电话，并有10人以上专人接听，

每天开通服务时间不少于12小时，同时具备远程故障排除能力 

▲2.2 投标人在采购人所在地设有1个，邻省不少于2个长期稳定的维修服务机构（人

员），其中人员具有上述所有维修保修保养设备规格型号的原厂培训考核合格的有效期

内的服务资质证； 

2.3 投标人拥有全国专职技术支持团队≥5人，平均大于5年的供应商公司服务年限。提

供原厂授权资质证，且在资质证考核合格有效期内。保证能够随时取得设备生产者研

发和工厂的技术、物力支持。 

2.4 保修设备发生故障，供应商应接到维修通知后，在线工程师在不高于30分钟内做出

电话响应，工程师在电话指导保修设备操作人员仍不能排除故障时不高于24小时内派

维修工程师到达维修设备现场，解决问题（除特殊情况外）。 

2.5 维修工程师可显示全套原厂诊断软件，且需持有合法获得、完整使用有效的原厂高

级故障诊断维修钥匙，以解决相应故障。 

2.6 提供能及时获取并实施原厂系统安全性软硬件改版通知能力的证明，保修期内免费

提供设备（含独立工作站）的系统软件升级补丁和技术支持，保证所有系统软件为最

新版本。 

▲2.7 供应商应保证维保设备开机率保证≥95%，每年包含节假日（一年以365天计



  

算）；其他意外灾害等不可抗力和人为恶意以及由于航空管制等特殊情况下配件等待引

起的时间不含在内 

2.8 供应商在国内设有专门的零配件仓库，仓库面积须>500平方米，库存零件价值>人

民币500万元（保税非保税均可、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9 服务期内，若球管或线圈发生故障，供应商提供设备制造厂家原厂认证球管和

线圈，且必须提供原厂认证，证明其为原厂认证球管和线圈。 

▲2.10 服务期内，提供维保设备的主机、工作站、探测器、制冷系统的原厂维修及原

厂部件更换，能够提供临床应用现场培训，由原设备制造商培训中心的认证讲师现场

提供所维保设备图像、流程及功能的优化培训服务 

2.1 1 供应商需配备有至少2名全职的原厂认证合格的工程师，需提供原厂资质证

明，且每个型号的工程师中至少一名在供应商公司服务年限≥5年。 

2.12 工程师有权限访问原厂的全球维修经验数据库，能提供有效的访问用户名供核

实。 

2.13 投标人必须具备近国内同类机型≥3台设备的保修能力 

2.14供应商需对保修设备及相关配套设备作出日常保养计划，定期进行保养、维护，

并做好记录。保养结束后能够提供保养报告。 

▲2.15供应商每年为每台设备提供≥2次维护保养服务。使之保持原厂QC质量标准或国

家权威质量计监部门之标准，并能提供原厂技术组长或技术支持专家审核合格的定期

保养报告。供应商的保养服务需做好记录，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清洁、性能测试及较

准、必要的机械或电气的检查，根据采购人要求对设备的数据进行备份，以及非紧急

性质的补救性维修，确保系统能按照制造商的产品规格运行的标准来维修，根据采购

人要求的时间段，进行保养工作。 

3、其他要求: 

3.1、供应商具有同类服务的成功案例。 

3.2、供应商具有维保服务方案、应急方案以及针对本项目的合理化建议。 

3.3、供应商具有满足维保要求的售后团队、响应及时，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考核机



  

制，以及完善的培训体系和培训计划。 


